


1932 年 1 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转移，转战两个多月，进入

陕南和四川北部，和川陕边区人民共

同创建了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重要

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 (以

下简称川陕苏区)。1933 年 2 月中旬，

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

召开，宣告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

亦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到 1935 年 3

月红军西渡嘉陵江，撤离川陕苏区时

止，历时两年多时间。川陕苏区盛时

辖有陕南、赤江、赤北、红江、南江、

巴中、江口、恩阳、嘉陵、苍溪、仪

陇、长胜、英安、广元、长赤、营山、

阆南、渠县、红胜、宣汉、万源、达

县、城口 23 县和巴中特别市 (四川包

括有今通江、南江、巴中、广元、苍

溪、阆中、仪陇和川东北的城口、万

源等市、县及其部分周边地区)，辖地

4．2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0万。川陕

苏区政府设置财政委员会，负责财政

工作。

财政机构 据南江县苏维埃政府

1933 年 2月 15 日翻印的《苏维埃组

织法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概要说明》

规定：西北革命委员会内设置财政经

济委员会，下设会计科，管理银钱收

支，审查各地帐目，规定预算决算；建

设科，办理苏维埃经济建设事项，如

经营白耳山、开盐井、办锅厂、铁厂、

修筑道路等；税务局，征收统一累进

税。另设工农银行和经济公社。银行、

税务局、经济公社除由财政经济委员

会管理外，同时受人民委员会指挥和

监督。川北苏区各县苏维埃委员会可

以比照建立各种委员会。同月，川陕

省苏维埃政府印发《川陕省苏维埃税

务条例草案》，省设税务总局，各县设

税务分局，县所属各场市，斟酌繁简，

设税务分所若干，如市镇交通繁盛，地

域广阔，可增设分局。各税务分所直

属县税务分局，县税务分局直属税务

总局。《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



分别设置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省财

政委员会组成及职责为：(一)工农银

行，负责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

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利和

无息借贷，帮助合作社发展；(二) 税

务总局，负责征收统一累进税；(三)

会计处，制定预算、决算，，多的银钱

存入银行，注意节省。县苏维埃设县

财政委员会，职责为：(一)集中各区

现金存放工农银行，实行统一开支，审

查各乡帐项；(二) 征收统一累进税；

(三) 规定全县的预算、决算收支，交

上级审查。区苏维埃设经济委员，集

中各乡经济，统一开支，审查帐目，发

展各乡合作社组织，办理经济公社，代

收统一累进税，并由区粮食委员办理

公粮仓，集中公粮和保存红军公田的

粮食，办理粮食运输和统计，规定禁

止粮食出口的办法，储备种籽粮。乡

苏维埃设土地粮食委员，统计和集中

全乡公粮，督促群众送往区公粮仓。

《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还规定，省、

县苏维埃设总务处，区、乡苏维埃设

事务长 1人，管理苏维埃机关中事务

人员，办理粮食给养，开支苏维埃机

关用费；省工农监察委员会负责审查

苏维埃经济预决算等。同年 12 月 20

日出版的《苏维埃》杂志第11 期刊载

《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与工作概说》一

文记述，县财政委员会以 5 至1 0人组

成执行委员会，脱离生产者不超过 6

人，其中设主席11人，兼保管经济；巡

视员 1至 2 人，负责巡视工作；会计

1人，管理出入帐项，填写各种表册和

清算各种帐目；勤务 1 人。

财政收 入 川陕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

立后，支撑革命战争和苏区政府的物

质经费来源，除开征税收，征收公粮

和发展工副业生产外，战争缴获、没

收物品以及群众捐赠也是重要渠道。

1933 年 2月末，川陕省苏维埃政

府印发《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草

案》，规定各税课征对象及税率为：

特种税：(一) 白木耳，按每两之

价值 5 % 。因革命受伤不能生产、红军

家属、有特殊情形资金不满 30 元以

上，经苏维埃证明给予免税。(二) 鸦

片烟，开设烟馆者每月照三等征收，头

等 2 元，二等 1 元，三等 5 角；专门

以贩卖鸦片烟为业，按每两抽 5 % 。

(三) 屠宰，专门在市场营业者，按每

斤 3 % 抽收。工农冠婚丧祭，自养的肥

猪，自己宰食的免税。但地主、富农

不在此例。

营业税：凡经营商业者，每月所

得收入在五百仟 (文) 以上，七百仟

(文) 以下抽 0．5 % ；七百仟 (文) 以

上，一千仟 (文) 以下抽 1 % ；一千仟

(文) 以上，二千仟 (文) 以下抽 2 % ；

二千仟 (文) 以上，五千仟 (文) 以

下抽 3 % ；五千仟 (文) 以上，一万仟

(文) 以下抽 4 %；一万仟 (文) 以上

抽 5 %。免征入口税的产品也不征收

营业税。



入口税：(一) 纸烟、酒、旱烟、

水烟、花粉、香水以及非工农必需的

物品，皆得从值百抽五起，至 10 % 为

止。(二) 盐、布匹、棉花、粮食、中

西药材、耕牛、小猪、洋油、生发油

等免税。

出口税：(一) 粮食、布匹、棉花、

中西药材、耕牛、小猪、盐等，皆得

从值抽 20 % 起，至 50 % 为止。必要时，

苏维埃政府得禁止出境。(二) 茶叶、

锅、煤炭、木耳、木料、鸦片烟等皆

得免税。

同年 3月 1 日，西北革命军事委

员会总政治部印发《苏维埃政府经济

政策 (草案)》规定，豁免红军、工人、

城市与乡村贫苦群众家庭、消费合作

社的税款；纳税人如遇意外灾害，亦

应给予豁免或减税照顾。8月，中共川

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通过《苏

区营业条例》，规定苏维埃区域内一切

商店必须依照累进税则的规定纳税；

非苏区的商人与苏区的商业贸易，其

货品必须首先运至赤区边境税务局检

验。

随着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和川陕苏

区的逐步扩大，1933 年 8月，川陕省

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川陕省

苏维埃政府公粮条例》，决定开征公

粮。《条例》规定，苏维埃公粮的数量

和范围，是由每个成年、老年和小孩

在每年吃穿尽够，还有剩余的粮食来

决定。(一)成年，收稻谷五背以上者，

纳公粮五升，六背以上纳七升半，七

背以上纳一斗，八背以上纳一斗二升

五，九背以上纳一斗五升，十背以上

纳一斗八升，五背以下免征。(二) 老

年和小孩，田四背以上纳五升，五背

以上纳七升半，六背以上纳一斗，七

背以上纳一斗二升五，八背以上纳一

斗五升，九背以上纳二斗，四背以下

免征。(三)富农，田三背以上纳五升，

四背以上纳七升半，五背以上纳一斗，

六背以上纳一斗二升五，七背以上纳

一斗五升，八背以上纳二斗。公粮分

两季缴纳，春季纳 2／5，秋季纳 3／5。

如全为旱地，即纳包谷 (以包谷米计

算)、麦子、碗豆或杂粮。公粮分配，

以 4／10 作为苏维埃公务人员及来往

运输队吃；以 4／10 作为红军用粮；

2／10作社会保险用粮 (即发给没有生

产能力的鳏、寡、孤、独、废疾者)。

公粮以区为单位，设置仓库保存。公

粮升斗的大小及轻重标准为：每斤 20

两，每升 5 斤，每斗 50 斤，按照 2 斗

即 1 背计算。9月 1 日，川陕省苏维埃

政府主席熊国炳、副主席罗海清、杨

孝全联名发布《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

于土地、粮食、肃反问题的布告》，为

供给地方武装、苏维埃公务人员、社

会保险和红军军粮所需要之公粮，按

每人每年吃穿尽够有余为准，每个成

年五背田起算，分两季捐纳 (五背捐

五升、六背捐七升五、八背一斗二升

五、九背一斗五升、十背二斗)，老人



小孩按四背起，富农按三背起，照上

面比例计算，此数以下不缴。1934 年

12月，达县工农税务分局布告公布税

务条例，除征收营业税、特种税、入

口税、出口税外，还征收所得税 (亦

称佣金税，《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

史料》①一书记载为“佃金税”)。按各

业行户所得佣金若干，从中抽税：每

日做 20 元以下，交易免税；每日做 20

元以上，25 元以下，交易抽1 0 % ，如

交易 20 元，5 分佣金行户即得佣金洋

1 元，照 10 % 应缴所得税 1 角，余类

推。每日做 25 元以上，30 元以下，抽

11 % ，每日做 30 元以上，40 元以下，

抽 12 % ，每日做 40 元以上，50 元以

下，抽 13 % ，每日做 50 元以上，60 元

以下，抽 14 % 。

1934 年 9 月，《川陕苏区第二次

全省地方武装大会决议案》决定，减

征游击队员家属的公粮。川陕苏区人

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踊跃捐纳粮

食，据《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

陕边区史料》记载，苏维埃政府保证

了红军部队和机关所需粮食 1．5 亿

斤，帮助红军运输弹药、粮食及各种

物资共出动 200 万人 (次)，为革命战

争作出了特殊贡献。

川陕苏区在正常财政收入之外，

尚有工农群众、机关工作人员捐赠的

现金和实物，以及战争缴获和没收物

品。1934 年 12 月，西北军区财政部、

红四军政治部翻印《平分土地须知》指

出：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军阀豪绅、教

堂寺院、富农 (高利贷者) 的全部土

地，来彻底平分；地主阶级的房屋、财

产、耕牛、农具等，一律没收 (富农

多余的没收)，并烧毁契约；大的矿业、

林业 (如盐井、煤矿、铁矿和大森林

等等)，应收为苏维埃国家共管，作为

国家财政基础。

财政支出 川陕苏区财政资金，主

要用于军费开支和政府机关行政经

费。由于收入有限，在保证革命战争

给养和政府机关必要开支的前提下，

适当安排一些经济文化建设和优抚救

济方面的支出。

保障红军的给养，是苏区财政的

基本任务。由于苏区处于革命战争环

境，物质条件困难，红军部队只能实

行低标准的供给，每人每天按 2 钱油、

3 钱盐、1 斤粮食配给，以节省各种物

资来适应战争的需要。

政府各项费用支出。各级苏维埃

工作人员实行定额管理和供给制度。

《苏维埃组织法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

概要说明》第四部分——各级苏维埃

工作人员与工资的暂行条例规定

(1933 年 2月 15 日翻印)：(一) 县苏

维埃执委 27 人，常委会 11 人。常委

须脱离生产，每人每月工资 6 元 (伙

① 该书由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6 月出版。



食费在内)。各部如需工作人员，经常

委会或执委会讨论决定，可酌量增加，

但脱离生产者不得超过 10 人，工资酌

给，不超过 5 元。(二) 区苏维埃执委

13 人，候补执委 2 人，执委常委 7 人。

常委须脱离生产，每人每月工资 5 元

(伙食费在内)。各部在必要时可增加

工作人员，但不得超过 4 人，工资不

超过 5 元。(三) 乡苏维埃执委 7 人，

候补执委 2 人，执委常委 3 人。脱产

只限常委，工资每人每月 4 元 (伙食

费在内)。必要时可增加工作人员，但

不超过 2 人，工资每人每月不超过 4

元。(四)村苏维埃设主席、土地委员、

劳工委员，均需参加生产，村苏不起

伙。各级苏维埃在组织初期，暂由苏

维埃政府供给，膳食照扣，一俟组织

就绪，当即停止，由各工作人员自备。

在各交通区站，可设红军招待处，招

待来往红军的食宿。各级苏维埃所设

场所，由财政经济委员会设立工农饭

店，专备工作人员吃饭。

经济建设及文教事业支出。苏区

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定款项，支

持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首先是军事

工业，其中大部分是用战争的缴获和

打土豪、没收、征发的物资装备起来

的，开办了公营造币厂、子弹厂、炸

弹厂、炸药房、被服厂等；交通、商

业、外贸等所需资金，也从财政收入

中开支。同时，发展苏区文化教育，建

立列宁小学和苏维埃学校，出版共产

主义书籍，培养专门人才。《川陕省苏

维埃政府优待专门人材暂行条例》规

定：各种专门人才在苏区服务之薪金，

不受苏维埃薪资条例之限制，每月薪

额由 60 串至 2000 串。有特别技能其

工资得超过 2000 串者，临时规定之。

学术著述，由国家出版审查委员会审

查后交国家印刷所付印，并斟酌其价

值予著述人以相当报酬；学术上之新

发明，经苏维埃文化机关审查后，从

优给以奖励；在苏区服务之专家，忠

实工作五年以上，因年老或病患请求

解职者，苏维埃政府每年予以退职金；

各种在苏区服务之专门人才，其子女

得入苏维埃学校，享受免费优待；各

种专门人才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有相

当劳绩者，残废或死亡，予以抚恤，其

金额和年限，由苏维埃政府酌定。

优抚支出。1933 年 8月，川陕省

苏维埃政府印发《抚恤伤亡条例》，对

享受抚恤优待的范围及抚恤金来源作

了规定：一、享受抚恤金的范围：

(一) 在与敌人作战中牺牲、残废的红

色战士；(二) 在苏维埃或其他单位工

作中被敌人害死或残废的工作人员；

(三)在赤白区边境被敌人害死或残废

的群众。二、牺牲者的抚恤金，由直

系亲属 (父母妻女) 领取。家属确无

劳动能力，除抚恤基金补助外，由苏

维埃政府在国家社会保险金中再拨发

一部分。抚恤金的多少和期限，依牺

牲者家属的状况决定，如牺牲者的子



女每月给10 吊到 20 吊钱，到18岁为

止。三、残废包括直接作战受伤或因

剧烈劳动而得了不能医治之症，由政

府设立残废院，并发给维持其本人和

家属生活的工资，数目按苏维埃政府

规定的最高工资额为标准，特别重要

的病症，另行决定。四、牺牲或残废

战士的子女，给予进学校免费和优先

的权利；家属和子女到医院诊病，免

费给药；给与养育子女的补助费；没

有家庭顾虑年轻的女子，有进学校免

费的优先权，享有介绍工作、分配土

地房屋的优先权，对其父母的物质供

给，拨发社会保险金有优先权，并依

据劳动能力按月酌量给予补助金。五、

抚恤金的主要来源：一是从社会保险

金中抽取；二是动员群众帮助。

1934 年 5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熊国炳签发《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规定，红军

家属缺粮，由苏维埃发给或借贷；如

遇饥荒，由苏维埃政府救济，如发给

粮食和防水、防旱等物资；红色战士

在战争和工作中伤亡；由苏维埃实行

伤亡抚恤和优待。9月，《川陕苏区第

二次全省地方武装大会决议案》规定，

苏维埃要解决游击队员家属的困难，

分给钱粮和种子；其子女读书，负责

分给书籍、墨、纸张；实行游击队员

伤亡和残废抚恤，并教育抚养其子女。

1934 年 10月，川陕省第四次党

员代表大会印发《财政经济问题决议

草案》指出：财政经济政策的目的，便

是供给红军的需要，改善穷人的生活，

增加群众的利益，保证苏维埃和红军

的胜利。地方党和苏维埃要用尽一切

力量动员一切物质资源，供给红军需

要和增进工农利益，来战胜敌人，巩

固苏区，扩大苏区与红军。并要求机

关厉行节省，规定工作人员数目，反

对徇私舞弊、浪费公物，对粮食、盐、

燃料等严格按人计算，每月费用有精

确的预算决算，各级苏维埃的开支，按

期清算，厉行统一经济，工作人员一

律发给工资。同年11月，中共川陕省

苍溪县委会一个月工作计划提出，抚

恤伤亡，牺牲 20元，带彩 10元。

财政管理 随着川陕苏区的巩固

和扩大，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初步建立

了一定的财政税务管理制度，据省财

政委员会主席郑义斋 1933 年 10 月

22 日在《苏维埃》上发表的《财政经

济委员会组织与工作概况》指出，财

政管理制度有：(一) 实行经济集中，

各部分收入款项物资，一律送交县财

委会，不许保留分文 (保卫局在外)，

县委、县苏、工会、革命法庭等机关

以及各委员会没有向各区苏提款和物

资之权，只有负责调度之责。乡苏有

多余款项，由区苏经济委员去提，县

财委会不能直接向乡苏提款。(二) 县

委、县苏、工会等机关开支，须按照

人数向财委领款 (至多领 5天的伙食

费)，如有特别开支，须由苏维埃常委



会开会决定，由财委会发给。(三) 实

行预算和决算。乡苏每月底要做经济

报告到区苏，区苏经济委员每月底要

填决算和预算表到县财委会，县财委

每月底填预算和决算表到省财委会。

(四) 红军所属各军政机关人员，不能

直接向各县、各区、各乡提款，只有

帮助工作的责任。(五) 财政委员会要

经常检查各部经费开支，如有浪费等

由工农监察委员会进行处分。(六) 县

委、县苏维埃有督促检查财委工作之

责。税收征收管理按《川陕省苏维埃

税务条例草案》的规定，税务机关印

制的三联单据 (存根两条，执照一

条) 和数字印花 (几分、几角、几

元)，纳税人必须保存执照与执照上所

贴之印花，以凭考核检验。非经税务

机关指派负责人员，无论何人不得代

征代收税款。偷税漏税等奸商，第一

次查出，除补交应征税款外，处以罚

金；第二次查出，全部没收。各场市

税务分所负责人员，每10日必须将所

收税款及发出之三联单存根、印花贴

消数目表，报县分局，各分局每月终

汇报省税务总局转财政委员会备查。

1934 年 10月，川陕省第四次党

员代表大会印发《财政经济问题决议

草案》，要求各地加紧执行统一累进

税。除各重要场口设立税务分所外，并

找可靠群众代收，县税务分局的巡视

员每 10天巡视一次，算帐并提钱。

1933 年 8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印发的《公粮条例》



四川省财政主管人员任职表 (一)

(1838～1949 年)





四川省财政主管人员任职表 (二)

(1949 年 12 月～1985 年)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财政机构为财政处，主管人员职务

称谓为处长。



(二) 西康省财政主管人员任职表

(1912 年～1955 年)

(三三) 重庆市财政 主管人员任职表

(1939 年～1954 年)



(四) 四川省税务主管人员任职表

(1949 年 12 月～1985 年 12 月 )

(五) 中共四川省财政厅 (局) 党组 (党委) 正副书记名单

(1952 年 10 月～1985 年 12 月 )



(一)《四川省志·财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1985 年 2月～1990 年 1 月)

主 任 委 员 段秉仁

副主任委员 康振农 汤象龙 隗瀛涛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国玺 言 仁 李 牧 李道南 杨希闵

杨学义 何金文 陈思俊 张 俊 张世维

金汇海 周平浓 赵志优 贾大泉 程启昌

程道良 鲁世溶

(二) 搜集、整理和提供资料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琼 马德玲 韦一新 王艾禾 王全璞 王雨生

王承金 王荣林 邝生云 刘 涛 刘凤兰 刘玉兰

刘忠英 左慧芳 孙朝树 庄 彦 许明福 朱淑媛

危永谷 言 仁 汤象龙 汪世贤 汪家星 肖鹏昭

苏甘雅 李松林 李忠秀 李德芳 何俊德 何积义

邹正馨 邹积立 吴 芳 吴尔音 吴光福 杨文炳

杨永占 杨欣欣 杨志能 杨祖昆 杨铭元 陈 华

陈大莲 陈军艺 陈仲萍 陈光宗 陈思俊 陈贵荣

张念皋 张辅成 罗成燮 周仁庆 金静宜 易正昭

项定才 胡庆星 桂乃希 徐文华 黄 琳 曹金浑

曹富兰 曾木兰 曾宪琨 程道良 舒大辉 葛 钧

蒋自东 谭庆传 熊湘成 穆仁溥 魏建泽



(三)《四川省志·财政志》初稿编纂人员



(四)《四川省志·财政志》送审稿编审人员



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

《四川省志·财政志》由省财政厅、省

税务局承编。厅 (局) 领导对此极为

重视，从 1984 年 6月起，主要领导亲

自主持此项工作，1985 年 2 月成立

《四川省志·财政志》编纂委员会

(1990 年 1 月调整)，组建财政志编纂

办公室，组织专职修志人员，边干边

学，逐步开展工作。1995 年 7月完成

送审稿，历时11 年，整个工作大致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搜集整理资料。这项

工作贯穿于修志的全过程。参与搜集、

整理资料和提供资料的达 71 人。1984

年到 1989 年底主要搜集整理资料。开

始，接收 60 年代初原四川省志财经志

编辑组搜集整理清代、中华民国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财政税收史

料 18000 件，1300 万字。随后，从北

京、南京、贵阳和四川省、重庆市、成

都市等的档案馆、图书馆、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省志编委会和财政厅、省

税务局档案室及部分基层财税部门等

70 个单位新搜集档案资料 31900 件，

4200 万字，并对这些资料分类整理，

立卷 890 个，编写案卷目录近 1 万页。

同时，搜集财政税收文件、法令汇编

和购买有关书刊 3500 册。并组织人力

进行分类、筛选，制作资料卡片近 4 万

张，800 多万字；选辑中华民国四川省

财政大事 800 余条，4 万余字；编辑出

版专辑 2 本：(一)《四川省财政大事

记》(1949．11～1985．12)，1990 年获

全省财政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二)

《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

编》，1989 年获全国财政科学研究成

果奖。

第二阶段，编纂《四川省志·财

政志》初稿。编纂初稿是在搜集整理

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这次修志，

时间跨度长达 146 年，财政变化很大，

财政志的编纂，最初计划分两步走：第

一步，按三个时期各编一部志书，编

纂人员照此分组进行工作；第二步，在

三部志书的基础上编纂《四川省志·

财政志》。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

1989 年 3月批准的《四川省志》编纂

方案，调整财政志编纂计划，改两步



为一步。1990 年 2月，财政志编委会

第三次会议审定通过《四川省志·财

政志》初稿篇目，将编纂人员按财政

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三篇分组，

落实各章、节、目撰稿人和分纂人，共

有 21 人参与初稿撰写与分纂。1993

年初完成各章节分纂稿，后由三位副

主编分篇总纂，并增写概述。1994 年

3月，初稿印刷装帧成册，共 95 万字，

印数 1000册。同年 11月，将初稿分

送财政厅、税务局历任领导、各处室，

市 (地、州) 财政局、税务局及有关

部门和专家、学者审阅，许多同志对

书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阶段，总纂《四川省志·财

政志》送审稿。送审稿总纂是在初稿

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送审稿总纂过程

中，增补战时利得税和四川省地方财

政收支平衡情况 (言仁执笔)，其他民

政事业费、清代的交涉费和民国的外

交费 (孙朝树执笔)，财政教育 (吴光

福执笔)，财政科研 (张念皋执笔) 等

资料。从 1994 年 4月起，一方面，拟

订送审稿的总纂篇目、总纂工作计划、

志稿质量标准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

负责总纂的执笔人认真阅读初稿及增

补内容，核实史料。省志编委审定送

审稿篇目后，据此对初稿及增补内容

进行修改、补充。1995 年 4月起，由

康振农、杨学义对送审稿初稿进行审

查修改，8月付印，11 月送审。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受到各级领

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编

纂人员艰苦努力，勤奋工作，有些同

志长期带病坚持修志，编纂办公室被

财政厅评为 1986 年先进集体，1993

年被省志编委会评为地方志工作先进

集体，言仁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评为先

进工作者，张念皋、蒋自东被省志编

委会评为先进工作者。

四川省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囿

于条件限制，志稿难免存在缺漏之处，

尚祈有关领导、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同时，向关心、支持《财政志》编纂

工作的各界人士深致谢忱!

编 者

一九九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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